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2.0 作業說明

中央健康保險署醫務管理組
112年10月29日

陳世卿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2.0 作業說明

醫務管理組

日 期：112年10月27日

報告人：陳世卿



健保卡緣起

健保服務法源

健保就醫資料介紹

健保卡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說明

112年度獎勵方案說明

大綱

3



健保卡緣起

4



健保IC卡實施計畫-1
目的

1. 整合健保紙卡、重大傷病卡、兒童健康手冊、孕婦健康手冊等醫療憑證

2. IC卡儲存功能，登錄最近6次就醫紀錄，提供醫師問診參考，避免重複檢

驗、檢查及用藥，浪費醫療資源

3. 利用IC卡上傳之就醫時間及驗證碼(安全簽章)，稽核非正常就醫行為，防

止醫事服務機構浮報及濫報。

完成計畫

• 由健保局90至93年間，以衛生署補助之行政經費預算，斥資41億餘元，

完成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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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IC卡實施計畫-2

93年1月1日起全面改採健保IC卡為保險憑證

分階段推動
1. 實施之初(第1階段) ：僅需登載身分註記、系統產生之就醫日期時間、

院所代碼、驗證碼、就醫序號等

2. 第2階段：於94年3月29日函頒第2階段存放內容與時程，94年7月應全

面登錄及上傳。

3. 為鼓勵提升登錄及上傳就醫資料品質，本局依費協會公告之總額分配，

自95年起逐年公告實施「健保IC卡登錄及上傳資料品質實施方案」，至

98年度止，累計編列預算9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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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實施成效及適法性

1) 有效評估醫事服務機構是否確實登錄，99年7月，針對IC卡

正確登錄及上傳，公布健保卡控制軟體3.0版，增加登錄驗

證機制(寫入處方簽章)，提供有效驗證確實登錄。

2)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6條授權訂定「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

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第71條第2款規範：保險對

象門診診療之藥品處方及重大檢驗項目，應存放於健保卡內

健保IC卡實施計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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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五條第2款，關於人民權利、義務者，應以法律定之。



健保服務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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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_1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條-須具備健保身分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9條-(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負查核健保卡之責)

略以：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於保險對象就醫時，查核其健保卡；未經查核

者，保險人得不予支付醫療費用；已領取醫療費用者，保險人應予追還

立法理由：明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負查核保險對象保險資格之責。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71條第2項-

保險對象門診診療之藥品處方及重大檢驗項目，應存放於健保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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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6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6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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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_2
•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6條-健保卡得存取及傳送之資料內容及運用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

第6條略以：健保卡得存取資料內容，包括基本資料、健保資料、醫療專區資料及衛生行政專區

資料，各存放區資料欄位如附表一

第9條略以：提供診療服務或補驗健保卡時，登錄於健保卡內。

第10條略以：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將保險對象之就醫紀錄登錄於健保卡後，應於二十四小時內，

上傳予保險人備查。

•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0條-保險對象就醫程序，及訂定保險醫療辦法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第8條略以：提供門診、急診或住院之診療服務或補驗健保卡時，應登錄就醫紀錄及可累計就醫

序號之就醫類別。

第9條略以：於出院、同一療程內第二次以後診療、接受排程檢查、檢驗、治療、手術或轉檢服

務、居家照護，應於其健保卡登錄就醫紀錄，但不得登錄可累計就醫序號之就醫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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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6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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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不累計就醫序號之就醫類別
累計就醫序號 不累計就醫序號

00-指定就醫之門診 AA-同一療程項目以6次以內治療為限者 BA-急診當次轉住院之入院

01-西醫門診 AB-同一療程項目屬"非"6次以內治療為限者 BB-出院

02-牙醫門診 AC-預防保健 BC-急診中、住院中執行項目

03-中醫門診 AD-職業傷害或職業病門(急)診 BD-急診離院

04-急診 AE-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院所調劑 BE-職業傷害或職業病之住院

05-住院 AF-藥局調劑/藥師照護計畫 BF-繼續住院依規定分段結清者,切帳申報時

06-門診轉診就醫 AG-排程檢查 BG-門診當次轉住院之入院

07-門診手術後之回診 AH-居家照護（第二次以後） CA-其他規定不須累計就醫序號

08-住院患者出院之回診 AI-同日同醫師看診（第二次以後） DA-門診轉出

09-透析門診 AJ-透析門診療程第二次(含)以後(新增) DB-門診手術後需於7日內之1次回診

AK-急診留觀 DC-住院患者出院後需於7日內之1次回診

EA-床號變更/轉床

11



健保就醫資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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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就醫資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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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項目 說明(法源)

健保卡存放
(登錄/寫卡)

1.保險對象門診診療之藥品處方及重大檢驗項目，應存放於健保卡內(全民健康保險法71條第2項)

2.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於提供保險對象診療服務後或補驗健保卡時，將當次之就醫紀錄登錄於該保險對象健保卡內。
3.保險對象因罹患精神疾病、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受性侵害所造成之傷病就醫，得依病人要求，不予登錄就醫紀錄。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第6、9條、附表一備註3)

4.提供門診、急診或住院之診療服務或補驗健保卡時，應登錄就醫紀錄及可累計就醫序號之就醫類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8
條)

5.於出院、同一療程內第二次以後診療、接受排程檢查、檢驗、治療、手術或轉檢服務、居家照護，應於其健保卡登錄就醫紀錄，
但不得登錄可累計就醫序號之就醫類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9條)

健保卡上傳
資料

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將保險對象之就醫紀錄，登錄於健保卡後，應於24小時內，經由健保資訊網線路上傳予保險人備查。(全民
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第10)

檢查(驗)結
果資料

應登錄於健保卡或上傳予保險人之就醫紀錄，保險人得視健保卡存放容量或就醫紀錄產製時間，指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期限內上
傳予保險人，免登錄於健保卡或於二十四小時內上傳備查。(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第10條第3項)

醫療費用申
報資料

1.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2、63條
2.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

※健保給付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1條：須具備健保身分

第69條：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提供醫療服務時，必須負查核保險對象保險資格，未

經查核者，保險人得不予支付醫療費用；已領取醫療費用者，保險人應予追還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6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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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項目 說明(法源)

健保卡存放
(登錄/寫卡)

1.保險對象門診診療之藥品處方及重大檢驗項目，應存放於健保卡內(全民健康保險法71條第2項)

2.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於提供保險對象診療服務後或補驗健保卡時，將當次之就醫紀錄登錄於該保險對象健保卡內。
3.保險對象因罹患精神疾病、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受性侵害所造成之傷病就醫，得依病人要求，不予登錄就醫紀錄。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第6、9條、附表一備註3)

4.提供門診、急診或住院之診療服務或補驗健保卡時，應登錄就醫紀錄及可累計就醫序號之就醫類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8
條)

5.於出院、同一療程內第二次以後診療、接受排程檢查、檢驗、治療、手術或轉檢服務、居家照護，應於其健保卡登錄就醫紀錄，
但不得登錄可累計就醫序號之就醫類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9條)

健保卡上傳
資料

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將保險對象之就醫紀錄，登錄於健保卡後，應於24小時內，經由健保資訊網線路上傳予保險人備查。(全民
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第10)

檢查(驗)結
果資料

應登錄於健保卡或上傳予保險人之就醫紀錄，保險人得視健保卡存放容量或就醫紀錄產製時間，指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期限內上
傳予保險人，免登錄於健保卡或於二十四小時內上傳備查。(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第10條第3項)

醫療費用申
報資料

1.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2、63條
2.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

健保就醫資料-2

15

※健保給付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1條：須具備健保身分

第69條：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提供醫療服務時，必須負查核保險對象保險資格，未

經查核者，保險人得不予支付醫療費用；已領取醫療費用者，保險人應予追還

★就醫時，依適當【就醫類別】過卡取得【安全簽章】，當下將就醫資料登錄健保卡(晶

片)，虛擬健保卡無實體晶片，直接寫入本署資料庫，取得【處方簽章】 。

就醫取得簽章(安全簽章、處方簽章)後，就醫資料24小時內上傳(由VPN)至本署。

現階段採獎勵上傳機制。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醫療服務之次月一日起六個月內為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60001


健保就醫資訊基本概念-設備1

*三卡認證：
1. 健保卡(實體/虛擬)
2. 醫師卡(HCA/HPC)
3. 安全模組卡(實體SAM卡/雲端SAM)

實體SAM讀卡機
雲端SAM讀卡機

讀卡機控制軟體

雲端作業地端作業

健保就醫資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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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就醫資訊基本概念-設備2

實體SAM讀卡機

雲端作業
地端作業

健保卡

實體醫師卡與IDC雲端
安全模組交互認證，
完成醫師卡登入

醫師卡與健保卡認證

晶片讀卡機

1

2

 超過有效認證時間8小
時需重新認證醫師卡

醫事人員卡

雲端SAM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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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就醫資料-3

醫事人員卡 健保卡 醫事機構卡



現行 改版

過卡

寫卡 無改變

讀卡
無改變

健保就醫資訊基本概念-過卡/寫卡/讀卡

※依輸入的[就醫類別}，配合累計就醫序號(回傳就醫序號)及不累計[就醫序號](回傳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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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就醫資料-4

安全簽章過卡日期時分秒

處方簽章

將提供醫療服務

 登錄(寫入/存放)健保卡；虛擬卡寫入本署資料庫

 自99年7起(控制軟體3.0版)系統回傳處方簽章

醫療專區資料，需三卡認證後，
可讀取

健保卡 醫事機構卡

醫事人員卡 健保卡 醫事機構卡

回傳資料增加

[就醫識別碼]資料

就醫識別碼



健保就醫資訊基本概念-上傳(就醫後24小時內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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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就醫資料-5

醫令(MB2)

處方簽章

清單(MB1)

安全簽章

過卡日期時分秒
醫事人員卡 健保卡

醫事機構卡

處方檢查/藥
品

資料依IC1.0作業說明 製作XML格
式資料檔

案

由健保VPN上傳
至本署



健保卡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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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資料落後2個月，使用健保卡每日上傳資料及讀取健保卡晶片資料

健保卡資料無法突破的問題

1. 晶片(寫卡/登錄)

1) 容量限制，擴充困難

2) 修改或擴充，需要逐台診間控制軟體及院所內資訊系統修改

3) 資料無檢核機制，正確性？管理？

2. 健保卡上傳資料

1) 正確性率低

2) 資料即時，但檢核機制少

3) 錯誤之更正/刪除不易執行(退掛、更正資料不成功)

4) 資訊不足：資料欄位不足，擴充困難(健保卡〖登錄〗與〖上傳〗綁定的設計)

 就醫資訊無整合機制，亦無簡單串聯鍵值

包含健保卡、檢查驗結果、費用申報資料

就醫資訊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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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層面分析
無法即時發現問題(費用申報核定，發現問題時程落後2-4個月)

提供不正確資訊，造成爭議

跨院提供連續性的醫療服務被迫中斷或重複

重複調劑（影響用藥安全）、重複檢查（浪費資源）

降低醫療效能

院所自身之檢查/驗結果及影像上傳成功與否？排程檢查執行否？申報正確否？無簡單串

聯鍵值可查詢、管理

就醫資訊無整合機制，無法即時管理監控

>>誘發醫療舞弊行為(民眾端、院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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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就醫資訊：從就醫源頭之健保卡資料做起

提升就醫資訊正確性、完整性

整合就醫資訊，提供就醫最即時、完整之資訊管理

提供就醫最即時之資訊管理，即時回饋

（包含民眾端及院所端）

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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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資料正確性/完整性：控制軟體及上傳格式升級

1. 控制軟體改版：

在就醫（提供醫療服務）當下取得<就醫識別碼>，紀錄就醫<人><時><地>之唯一鍵值，作為後續就醫

資訊之串連及查核使用增加欄位及資料正確性檢核

2. 上傳格式升級：健保卡資料格式2.0作業說明

簡化資料刪除/更正機制

以<就醫識別碼>資料為KEY（唯一鍵值），刪除/更正機制與登錄健保卡方式脫鉤

上傳資料以採<後蓋前>機制，更新資料

3. 以<就醫識別碼>唯一鍵值，搭配新增欄位，建立<處方狀態>資訊共享

提供就醫最即時之資訊管理，即時回饋（包含民眾端及院所端）

策略規劃_2

24



就醫識別碼-就醫人、時、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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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A123456789(人:身分證號)

時：1090114233615(年月日/時分秒)

地：3502060427(醫療院所代號)

就醫識別碼：0USE4FA11RP4J370WR4K(20碼)

編碼範圍： 0123456789ABCDEFGHJKLMNPQRSTUVWXYZ共34碼(英文字母I,O不使用)

Code 128

個人單次就醫事件產
生唯一編碼，列印於
處方箋
具即時性、完整性、
正確性、方便性

#唯一編碼

1. 患者主索引(Master Patient Index, MPI)，為跨越不同系統(可能是跨院系統)串

連起來的KEY值

2. 施行FHIR、電子處方箋，不可或缺的重要資訊

3. 整合醫療照護(Integrated care)重要環節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與1.0差異

差異：

1) 新增就醫識別碼

2) 增修欄位：增加共23欄位、刪除8欄位、調整3欄位

3) 增修檢核邏輯(214條)

好處/優點：

1) 完整性：

完整呈現病患就醫資訊、處方箋資訊及有效性

2) 正確性：

友善更正刪除方式，以「後蓋前」方式更正上傳資料

利用「就醫識別碼」尋找需更正/刪除/註銷之上傳資料

不再因「補正」動作(需很多KEY值)造成資料重複及錯誤

26



改善健保卡資料步驟-1
診間控制軟體升級（改版）

就醫過卡時，取得<就醫識別碼>資料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升級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2.0 作業說明

❖ 控制軟體需院所協助測試，排除問題

❖ 更新後需確認運作正常

❖ 院所每個診間之控制軟體須逐台更新

❖ 盤點各項就醫情境及法規，延續現行作業，規劃

擬訂《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2.0 作業》達改版資

料無縫接軌。

❖ 以<就醫識別碼>配合新增欄位及檢核邏輯，收載

最即時就醫資訊，供後續資訊串接、共享使用

27



改善健保卡資料步驟-2
診間控制軟體升級（改版）

就醫過卡時，取得<就醫識別碼>資料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升級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2.0 作業說明

鼓勵院所測試及預檢

（具備取得就醫識別碼能力）

1. 111年給予改版獎勵鼓勵改版

2. 以各院所之各種就醫情境，依其健保卡2.0

預檢情況來確認改版且正常運作

以<就醫識別碼>配合新增欄位及檢核邏輯，將現行
健保卡1.0之就醫資料，無縫接軌升級為健保卡2.0
1. 以現行健保卡1.0之就醫資料為測試資料，同時

以健保卡2.0格式進行預檢。
2. 當轉換成健保卡2.0格式資料比率達100%時，

表示已完成改版準備．
3. 採申請制，將每日就醫資料改版以健保卡2.0格

式上傳
4. 112年改版以健保卡2.0上傳資料獎勵。

28



控制軟體改版作業-1

29

配合取得每次就醫時之「就醫識別碼」

健保卡控制軟體>>>改版

‒讀卡機控制軟體（5.1.5*版以上）

‒讀卡機控制軟體（僅適用Windows XP版）3.5.4.0版以上

‒虛擬健保卡醫事機構正式版SDK-v2.4.0以上



控制軟體之API

連線狀態

1.53hisGetSeqNumber256N1 (取得就醫序號新版-就醫識別碼)

1.37 hisGetSeqNumber256 (取得就醫序號新版)

1.56 hisGetTreatNumICCard (單獨取得就醫識別碼)

 離線狀態

1.54 hisGetTreatNumNoICCard (取得就醫識別碼)
30

就醫序號 即時查保 就醫識別碼

方式 1 API 1.37 (舊版) API 1.55 (5.1.5.*) API 1.56 (5.1.5.3)

方式 2 API 1.37 (5.1.5.*) API 1.56 (5.1.5.3)

方式3 API 1.53 (5.1.5.*)

控制軟體改版作業-2



架構介紹：資料型態(H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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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保就
醫資料

3
過敏藥
品上傳

2
預防接
種

依各【資料型態】特性及需求

制訂個別資料型態之規範原則

5
其他



健保就醫資料
-改變更正、刪除機制-

• 如有錯誤再傳正確資料，認最後一筆。

• 取代原處方沖銷作業及補正上作業，減少沖銷作業之錯誤。

• 未調劑處方，得以刪除

32

1：正常上傳

2：異常上傳

3：補正上傳(正常資料)

4：補正上傳(異常資料)

現行 2.0版
A：正常上傳

B：異常上傳

C、刪除未調劑處方

D：整筆刪除

E：取消「C、刪除未調劑處方」



上傳方式說明-資料格式(H01)-1

33

A-正常上傳

B-異常上傳

1) 於就醫日期之3個月，再以資料格式(H01)「A-正常

上傳」或「B-異常上傳」，上傳正確資料

2) 期限後須更正，由分區業務組依情節開放權限，可再

上傳更新資料(維護畫面於上線前通知)

3) 主鍵值為「就醫識別碼(M15)」

4) 同一就醫識別碼於期限內不限上傳次數，本署保留最

後一筆資料

5) 該筆資料於其他醫事服務機構有執行紀錄時，不得再

執行

資料如需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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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註銷未調劑慢連箋處方

D-整筆刪除

E-取消「C-註銷未調劑慢連箋處方」

1)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第2、3聯，未調劑時

2) 須為原處方院所

3) 已調劑資料，無法註銷。

1) 限資料型態(H00)=1-健保就醫資料

2) 須為自家院所執行上傳之就醫紀錄

3) 已於其他醫事服務機構有執行紀錄時，不可執行

1) 已執行「C-註銷未調劑慢連箋處方」作業後，需取消

「C-註銷未調劑慢連箋處方」作業時使用

2) 將註銷之處方變更成未調劑狀態。

上傳方式說明-資料格式(H01)-2



就醫識別碼相關欄位

資料名稱 格式 對應XML欄位ID

就醫識別碼 X(20) M15

原就醫識別碼 X(20) M16

原處方服務機構代號 X(10) M17

原處方就醫序號 Ｘ(04) M18

原就診日期時間 9(13) M19

實際就醫（調劑或檢查)之就醫識別碼 X(20) M52

35



新增處方相關欄位
資料名稱 格式 對應XML欄位ID 資料段

給藥日份 9(02) M20

MB1段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總給藥天數 9(02) M21

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慢連箋)總給藥天數 9(02) M22

處方調劑方式 X(01) M23

可調劑次數_A-一般處方箋 9(01) M24

可調劑次數_B-慢性病處方箋 9(01) M25

連續處方箋可調劑次數_C-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9(01) M26

可調劑次數_D-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一般) 9(01) M27

可調劑次數_E-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慢箋) 9(01) M28

連續處方箋可調劑次數_F-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慢連箋) 9(01) M29

已調劑連續處方箋次數/序號_C-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9(04) M33

已調劑連續處方箋次數/序號_F-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慢連箋) 9(04) M34

處方種類 X(01) D04

MB2段
醫令調劑方式 X(01) D05

藥品批號 X(20) D13

給藥途徑/作用部位 X(4) 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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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處方相關欄位

處方種類_D04

一般

A.一般處

方箋

B.慢性病

處方箋

C.慢性病連

續處方箋

管制

D.管制藥

品一般箋

E.管制藥

品慢箋

F.管制藥品

慢連箋

MB1段：

給藥日份_M20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總給藥天數_M21

處方調劑方式_M23

可調劑次數(M24~M29)

已調劑連續處方箋次數/序號(M33~M34)

MB2段：

處方種類_D04

醫令調劑方式_D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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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申報、轉(代)檢等新增收載

資料名稱 格式 對應XML欄位ID

物理治療數量/已執行數量 9(01) M30

MB1

職能治療數量/已執行數量 9(01) M31

語言治療數量/已執行數量 9(01) M32

主手術(處置)代碼 X(09) M41

次手術(處置)代碼(一) X(09) M42

次手術(處置)代碼(二) X(09) M43

醫事類別 X(02) M56

醫令序號 9(03) D03

MB2
處方種類 X(01) D04

醫令調劑方式(類似1.0的交付處方註記_A78) X(01) D05

委託或受託執行轉(代)檢醫事機構代號 X(10) D12

38



既有欄位-調整
醫令類別_ A72(現行格式) 醫令類別_ D02(2.0版)

1-非長期藥品處方箋

2-長期藥品處方箋

3-診療

4-特殊材料

5-重要醫令

A-刪除非長期藥品處方箋

B-刪除長期藥品處方箋

C-刪除診療

D-刪除特殊材料

E-刪除重要醫令

J-矯正機關代號

K-刪除矯正機關代號。

G-虛擬醫令

H-刪除虛擬醫令。

1-藥品主檔(含一般箋及慢連箋)

2-支付標準(診療)

3-特材資料明細

4-不計價

5-自費(需經民眾同意，方可上傳，不含本署未給付項目)

J-矯正機關代號

G-虛擬醫令

M-釋出處方之未調劑藥品

P-排程未執行之檢查/檢驗

Q-當次交付之未執行物理(或職能)治療

R-轉(代)檢或交付之檢查/檢驗(支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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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欄位-調整
交付處方註記(現行欄位)- 醫令調劑方式代碼(2.0版)

01自行調劑

所執行之醫令是由本院所開之非長期藥品處方箋

02交付調劑

所執行之醫令非由本院所開之非長期藥品處方箋

03自行執行

所執行之醫令是由本院所開之診療、特殊材料或重要醫令

04交付執行

所執行之醫令非由本院所開之診療、特殊材料或重要醫令

05自行調劑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所執行之醫令是由本院所開之長期藥品處方箋

06交付調劑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所執行之醫令非由本院所開之長期藥品處方箋

07未執行之檢驗/檢查(醫令是由本院所開之未執行檢驗/檢查

08開立之釋出處方藥品

醫令調劑方式代碼-

0-自行調劑、檢驗(查)或物理治療

1-交付調劑、檢驗(查)或物理治療

2-委託其他醫事機構轉檢

3-接受其他院所委託轉檢

4-委託其他醫事機構代檢

5-接受其他院所委託代檢

A-接受院所釋出藥品處方

B-接受院所釋出物理/職能/語言治療

40

人到>>要過卡

檢體到>>無法過卡



刪除欄位
代辦國健署預防保健欄位(A41~A44；A51~A53)

MB2醫療專區欄位重複

20211102

健保資料段

12-1.保健服務項目註記

健保資料段

12-2. 保健服務檢查日期

健保資料段

12-3. 保健服務醫療院所代碼

健保資料段

12-4.檢查項目代碼(預防保健)

健保資料段

15-1. 產檢檢查日期

健保資料段

15-2. 產檢醫療院所代碼

健保資料段

15-3. 產檢檢查項目代碼

MB1/MB2

可替代

依A73資料

即可分項目

A17/A71

A14

A73

A17/A71

34 X(02) A53

A14

A73

32 9(07) A51

33 X(10) A52

31 X(02) A44

29 9(07) A42

30 X(10) A43

項次 資料名稱 格式
對應XML

欄位ID

28 X(02) 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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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上傳資料XML填寫注意事項-1

1) XML欄位ID-填寫資料時必須有<ID></ID>標籤

2) 檢核必要欄位-H01-資料格式及M07-就醫類別的配對(附表1-1)

3) 依欄位長度、格式檢核-基本型態分為「數值(9)」,「文字(X)」

4) 每次就診(過卡)紀錄必須產生一筆上傳資料，每一筆XML可含多

筆MB2(健保醫令)

5) XML格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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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RECS>   該批就醫上傳資料開始訊息標籤

<REC>    第一筆資料上傳內容開始標籤

<MSH>   第一筆上傳內容共同訊息表頭開始標籤

*表頭內容

</MSH>   第一筆上傳內容共同訊息表頭結束標籤

<MB>     第一筆資料訊息本體開始標籤

<MB1>  健保資料段內容開始標籤

*健保資料段內容

</MB1>  健保資料段內容結束標籤

<MB2>   醫療專區第1筆醫令內容開始標籤

*醫療專區醫令資料內容1

</MB2>  醫療專區第1筆醫令內容結束標籤

<MB2>   醫療專區第2筆醫令內容開始標籤

*醫療專區醫令資料內容2

</MB2>  醫療專區第2筆醫令內容結束標籤

<MB2>   醫療專區第3筆醫令內容開始標籤

*醫療專區醫令資料內容3

</MB2>  醫療專區第3筆醫令內容結束標籤

.

</MB>    第一筆筆資料訊息本體結束標籤

</REC>    第一筆筆資料上傳內容結束標籤

<REC>     第二筆資料上傳內容開始標籤

.

</REC> 第二筆筆資料上傳內容結束標籤

.

</RECS> 該批就醫上傳資料結束訊息標籤

每一筆XML可含多筆MB2(健保醫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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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上傳資料XML填寫注意事項-2



預期成效

• 提升就醫資訊正確性、完整性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增加欄位、檢核邏輯，收載完整資訊

 檢查/驗結果上傳及醫療費用申報資料，增加就醫識別碼為key值

 串聯自就醫源頭之健保卡資料，協助提升資料正確性及完整性(避免重複及遺漏)

• 整合就醫資訊，提供就醫最即時、完整之資訊管理

1. 完整連續性資料：整合健保卡資料、檢查/驗結果、影像資料及費用申報資料

2. 處方有效性(狀態)：提供處方箋有效性資訊，提升用藥安全，減少用藥重複，即時回饋(包含民眾端

及院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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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識別碼為key-歸戶【人】的每次就醫資訊

45

醫療服務 執行日期 就醫識別碼 原就醫識別碼

B藥局調劑第1次處方箋及一般箋 9/1 BN01 A001

C醫院(9/1)MRI檢查 9/6 CN01 A001

D物理治療所提供第1-6次物理治療 9/1~9/7 DN01-DN06 A001

E醫事檢驗所收到檢體執行檢驗 9/2 EN01 A001

9/1西醫門診
1.藥品：84天(慢連箋)釋出處
方及一般處方箋7天
2.肝、腎功能檢查(抽血)
3.X光檢查
4.排MRI檢查
5.復健治療(釋出物理治療

就醫識別碼
A001

9/4牙醫門診
1.洗牙、根管治療第1次
2.藥品3天(釋出處方)

就醫識別碼
F001

醫療服務 執行日期 就醫識別碼 原就醫識別碼

B藥局調劑牙科3天藥品 9/4 BN02 F001

F牙科診所根管治療第2次 9/12 FN01 F001

醫療服務 執行日期 就醫識別碼 原就醫識別碼

B藥局調劑一般處方箋 9/8 BN03 A002

D物理治療所提供第1-6次物理治療 9/8~9/14 DN07-DN14 A002

醫療服務 執行日期 就醫識別碼 原就醫識別碼

A診所9/8排9/15照X光 9/15 BN01 A002

9/8西醫門診-回診
1.處方復健治療(釋出物理治
療所)
2.一般處方箋(釋出)
3.排程9/15回診前先檢查X光

就醫識別碼
A002

9/15西醫門診-回診 就醫識別碼
A003



勾稽有效處方情境

開立端 執行端

刪除處方
就醫識別碼
(M15)

執行處方
原就醫識別碼
(M15)

有效處方

無效處方

開立處方
就醫識別碼(M15) 健保資訊網

VPN

註記：刪除/已執行

本署雲端提供執行端以原就
醫識別碼驗證處方有效性之
API(以web service方式)

確認處方
原就醫識別碼(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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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醫人、時、地資料

• 唯一鍵值
就醫識別碼

• 院所容易執行更正、刪除作業，提升資料正確性正確性、即時性、完整性

• 醫療資訊共享有效即時傳接各種醫療資料雲

• 即時提供查詢、防止偽造

• 避免重複用藥、重複檢查
處方有效性資訊

防堵「補卡」產生之弊端(虛浮報)方式

提升醫療品質及電子處方箋推動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可以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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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上傳正確率統計報表
依據法源：

1.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料管理辦法」第9、10條

2.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

 第35條第1款：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未依規定登錄保險對象之保險憑證及上傳保險對象之就醫資料者，保

險人應通知限期改善。

 第36條第9款：經保險人通知應限期改善而未改善，由保險人予以違約記點一點。

※上開辦理事項屢受立法院、監察院、審計部及社會各界之關監督



資訊準備好再改版：現階段為鼓勵性質，採試辦申請制

符合改版資格且申請核定同意，方可改版

 「健保卡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說明」，112年9月1日正式上線，與「健保卡

就醫資料上傳格式1.0改版說明」雙軌併行

改以格式2.0上傳後，系統不接受格式1.0資料(同一家醫事機構，題時間僅有一種格式)

申請作業(VPN申請操作手冊)、注意事項(已發函周知)

• 112年9月7日健保醫字第1120663745號書函

健保卡就醫資料格式2.0改版流程-1



刪除欄位
代辦國健署預防保健欄位(A41~A44；A51~A53)

MB2醫療專區欄位重複

健保資料段

12-1.保健服務項目註記

健保資料段

12-2. 保健服務檢查日期

健保資料段

12-3. 保健服務醫療院所代碼

健保資料段

12-4.檢查項目代碼(預防保健)

健保資料段

15-1. 產檢檢查日期

健保資料段

15-2. 產檢醫療院所代碼

健保資料段

15-3. 產檢檢查項目代碼

MB1/MB2

可替代

依A73資料

即可分項目

A17/A71

A14

A73

A17/A71

34 X(02) A53

A14

A73

32 9(07) A51

33 X(10) A52

31 X(02) A44

29 9(07) A42

30 X(10) A43

項次 資料名稱 格式
對應XML

欄位ID

28 X(02) 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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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就醫資訊基本概念-上傳(就醫後24小時內上傳)

51

健保就醫資料-5

醫令(MB2)

處方簽章

清單(MB1)

安全簽章

過卡日期時分秒
醫事人員卡 健保卡

醫事機構卡

處方檢查/藥品

資料依IC1.0作業說明
製作XML格
式資料檔

案

由健保VPN上
傳至本署

資料依IC2.0作業說明

就醫識別碼

(預檢)

製作
2.0XML格
式資料檔

案
Web API

上傳至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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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上傳方式、檢核結果查詢及預檢作業



就醫日期(過卡日期)-系統日期前7日之健保卡就醫資料上傳結果-1

53

提供2.0預檢成功比率-監控報表
服務項目/健保卡就醫上傳檢核結果查詢/健保卡2.0預檢比對健保卡1.0統計報表



健保卡資料格式2.0正式上線流程-2

54

※申請及核定參考報表

【就醫日期(過卡日期)系統日期前7日之健保卡就醫資料上傳結果】報表



S1：格式2.0預檢(測試)
 以實際就醫資料，依法登錄、上傳現行健保卡1.0資料(現行資料依規定上傳)，

同時產生健保卡2.0資料執行預檢上傳

 查看本署提供的「2.0預檢成功比率」報表(每日更新)，確保院所HIS系統、
2.0預檢資料檢核之正確性

 報表比對欄位：身分證號(A12/M03)、出生日期(A13/M04)、就診日期時間
(A17/M11)、就醫類別(A23/M07)

 例行每月輔導統計指標作業，依規定維持執行(受監察院、審計部督導)

S2：評估符合改版資格方式：

依提供的2.0預檢成功比率報表，對應1.0成功資料之2.0預檢成功比率100%

(112年7月21日上線作業溝通會議會議紀錄_112.7.27健保醫字第1120663184號
函)

S3：院所VPN申請改版

健保卡資料格式2.0正式上線流程-3



112年度獎勵方案說明
112年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

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112年 提升智慧化資訊獎勵項目

項目 金額 內容說明

1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2.0改版獎勵
10,000點/家

 112年12月31日前，於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申請並由本署分區業務組核

定後，以「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版本上傳每日就醫資料，每家獎勵

10,000點。

 已更改「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版本上傳每日就醫資料者，如於113年3月1

日前改回「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1.0」，不予獎勵。

2
門診處方箋QR CODE

二維條碼推動獎勵
2,000點/家

 於就醫識別碼及門診處方箋QR CODE二維條碼格式公告實施日起至112年12月

31日

 醫院及診所：依公告格式完成於紙本處方箋印製QR CODE者，於健保資訊網

服務系統(VPN)上傳含QR CODE之紙本處方箋影像者。

 藥局：成功介接電子處方箋API且有上傳資料者。

3
醫療費用申報格式改版

獎勵-就醫識別碼改版

2,000點/

每改版格式每家

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前，以修正後「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住院及交付機構醫

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及填表說明」完成費用申報者。

4
醫療費用申報格式改版

獎勵-部分負擔改版

2,000點/家 於部分負擔新制公告實施次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前，以修正後「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及填表說明」完成費用申報者。

單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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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代碼

分區名稱 縣市名稱醫事機構代碼 醫事機構簡稱
項目
代碼

項目名稱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H 符合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獎勵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H1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符合資格_請至VPN申請「IC-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H2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完成VPN申請「IC-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H3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核定VPN申請「IC-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_即日起可改版

健保卡資料格式2.0正式上線流程說明—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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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_DATA呈現資料
(每日更新)



健保卡2.0預檢方式

以實際就醫資料，依法登錄、上傳現行健保卡1.0資料(現行資料依規定上傳)，

同時產生健保卡2.0資料執行預檢上傳

 查看本署提供的「2.0預檢成功比率」報表(每日更新)，確保院所HIS系統、

2.0預檢資料檢核之正確性

 報表比對欄位：身分證號(A12/M03)、出生日期(A13/M04)、就診日期時

間(A17/M11)、就醫類別(A23/M07)

 例行每月輔導統計指標作業，依規定維持執行(受監察院、審計部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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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日期(過卡日期)-系統日期前7日之健保卡就醫資料上傳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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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2.0預檢成功比率-監控報表



新舊資料銜接原則說明

開始以2.0格式上傳起(改版日期)，不可再以1.0格式資料上
傳(退件)

 2.0上線前之原1.0上傳被退件資料，仍可補正上傳(資料格
式A01=3或4)
系統檢查該筆資料曾以資料格式_A01=1或2上傳過，方可接受資料格式_A01=3或4

2.0上線前漏未上傳(未曾以1.0上傳格式上傳過的資料)
已改版2.0，發現上線前1.0資料漏傳(未有資料格式_A01=1或2的資料)且未取得就醫識別碼，

M15可使用異常就醫識別碼「SM00 0000 0000 0000 0000」上傳

異常就醫識別碼「SM00 0000 0000 0000 0000」使用條件：就醫日期(M11)≦2.0上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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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版2.0後因故須降版配套說明

院所應審慎評估改版是否已完成準備再由VPN申請

改版

若因故於改版2.0後，又降為1.0版時，應行文向所

轄分區業務組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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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資料格式2.0正式上線流程說明

63

※申請及核定參考報表

【就醫日期(過卡日期)系統日期前7日之健保卡就醫資料上傳結果】報表



分區
代碼

分區名稱 縣市名稱醫事機構代碼 醫事機構簡稱
項目
代碼

項目名稱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H 符合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獎勵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H1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符合資格_請至VPN申請「IC-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H2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完成VPN申請「IC-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H3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核定VPN申請「IC-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_即日起可改版

健保卡資料格式2.0正式上線流程說明—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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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_DATA呈現資料
(每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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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之「提升院所智慧化資訊獎勵項目」

OPEN_DATA呈現「項目代碼」及「項目名稱」

項目
代碼

項目名稱 獎勵點數 醫院 診所 藥局

A 符合醫療費用申報格式-部分負擔改版獎勵-門診 2,000 V V 

B 符合醫療費用申報格式-就醫識別碼改版獎勵-門診 2,000 V V 

C 符合醫療費用申報格式-就醫識別碼改版獎勵-住院 2,000 V 

F 符合醫療費用申報格式-就醫識別碼改版獎勵-交付機構 2,000 V 

G 符合門診處方箋QR CODE二維條碼推動獎勵 2,000 V V V 

H 符合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獎勵 10,000 V V V 

H1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符合資格_請至VPN申請「IC-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 V V V 

H2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完成VPN申請「IC-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 V V V 

H3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核定VPN申請「IC-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_即日起可改版 V V V 

每家最高獎勵點數 18,000 16,000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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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代碼
分區名稱

縣市名

稱
醫事機構代碼

醫事機構簡

稱

項目

代碼
項目名稱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A 符合醫療費用申報格式-部分負擔改版獎勵-門診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B 符合醫療費用申報格式-就醫識別碼改版獎勵-門診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C 符合醫療費用申報格式-就醫識別碼改版獎勵-住院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G 符合門診處方箋QR CODE二維條碼推動獎勵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H 符合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獎勵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H1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符合資格_請至VPN申

請「IC-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H2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完成VPN申請「IC-健

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

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 ***********(明碼) AOO醫院 H3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核定VPN申請「IC-健

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_即日起可改版

以醫院符合所有項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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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約藥局符合所有項目為例

分區

代碼
分區名稱

縣市名

稱
醫事機構代碼

醫事機構簡

稱

項目

代碼
項目名稱

1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 ***********(明碼) BOOOO藥局 F 符合醫療費用申報格式-就醫識別碼改版獎勵-交付機構

1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 ***********(明碼) BOOOO藥局 G 符合門診處方箋QR CODE二維條碼推動獎勵

1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 ***********(明碼) BOOOO藥局 H 符合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獎勵

1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 ***********(明碼) BOOOO藥局 H1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符合資格_請至VPN申

請「IC-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

1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 ***********(明碼) BOOOO藥局 H2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完成VPN申請「IC-健

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

1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 ***********(明碼) BOOOO藥局 H3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核定VPN申請「IC-健

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_即日起可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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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層診所符合所有項目為例

分區

代碼
分區名稱

縣市名

稱
醫事機構代碼

醫事機構簡

稱

項目

代碼
項目名稱

5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 ***********(明碼) COO診所 A 符合醫療費用申報格式-部分負擔改版獎勵-門診

5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 ***********(明碼) COO診所 B 符合醫療費用申報格式-就醫識別碼改版獎勵-門診

5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 ***********(明碼) COO診所 G 符合門診處方箋QR CODE二維條碼推動獎勵

5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 ***********(明碼) COO診所 H 符合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獎勵

5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 ***********(明碼) COO診所 H1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符合資格_請至VPN申

請「IC-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

5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 ***********(明碼) COO診所 H2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完成VPN申請「IC-健

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

5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 ***********(明碼) COO診所 H3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改版進度-已核定VPN申請「IC-健

保卡資料上傳格式2.0作業」_即日起可改版



111年度醫療院所獎勵預檢情形
特約類別 院所家數 符合獎勵家數 符合獎勵比例

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 108 108 100%

地區醫院 369 356 96%

診所 21,801 20,411 94%

藥局 7,513 6,368 85%

居家護理 700 526 75%

康復之家 260 216 83%

助產所 17 14 82%

檢驗所 83 23 28%

物理治療所 30 25 83%

特約醫事放射機構 5 1 20%

職能治療所 2 0 0%

呼吸照護所 12 9 75%

總計 30,900 28,057 90.8%

註：資料擷取時間：112/2/1



健保卡資料格式2.0改版進度及符合獎勵分析

1.資料擷取日期：112.10.26

2.可參與獎勵：指現行有執行健保卡資料格式1.0上傳之醫事服務機構家數。

3.符合改版資格：資料擷取日期前7日就醫日期之「健保卡2.0預檢成功(分子)」比對「健保卡1.0上傳成功(分母)」比率為100%(採四捨五入計算)院所家數。

總計 30,872 14,210 3,776 3,618 1,360 46% 27% 10%

1-醫學中心 25 2 0 0 0 8% 0% 0%

2-區域醫院 83 4 2 2 0 5% 50% 0%

3-地區醫院 364 95 67 60 44 26% 71% 46%

4-基層醫療單位 21,717 12,690 3,344 3,235 1,190 58% 26% 9%

5-特約藥局 7,577 1,222 329 292 116 16% 27% 9%

6-居家照護 694 120 20 19 7 17% 17% 6%

7-社區精神復健 274 60 14 10 3 22% 23% 5%

8-助產所 16 1 0 0 0 6% 0% 0%

9-醫事檢驗機構 72 0 0 0 0 0% - -

A-物理治療所 28 12 0 0 0 43% 0% 0%

B-放射所 4 0 0 0 0 0% - -

C-職能治療所 3 0 0 0 0 0% - -

D-呼吸照護所 15 4 0 0 0 27% 0% 0%

申請試辦計

畫占率

(H2/H1)

已改版

(H/H1)

完成IC試辦

計畫申請家

數(H2)

IC試辦計畫

已核定家數

(H3)

已改版2.0家

數(H)

符合改版資

格占率

(H1/A)

特約類別
可參與獎勵總家

數*(A)

符合改版資

格家數*(H1)

特約家數 216 

健保卡1.0上傳家數 72 (33%)

健保卡1.0上傳件數 13,582 

執行健保卡2.0預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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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保就
醫資料

3
藥物過敏
及不良反
應資料

2
預防接
種

H00=2-預防接種，
係屬疾管署權責，仍
須依該署公告辦理

5
其他

COVID-19檢驗結果

 自112年10月1日起已納入支付標

準，比照支付標準及檢查驗結果上

傳方式辦理

 適用至採檢日112年9月30日止(含)



支付標準：112年8月30日衛部保字第1121260319號令

醫令代碼：12215C _新型冠狀病毒核糖核酸定性擴增試驗

醫令代碼：14084C_新型冠狀病毒抗原檢測

檢查/驗結果上傳範例：112年9月19日健保醫字第1120663912號書函

COVID-19檢驗結果納入支付標準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DD2EC9E40E268F9A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DD2EC9E40E268F9A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DD2EC9E40E268F9A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DD2EC9E40E268F9A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DD2EC9E40E268F9A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DD2EC9E40E268F9A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DD2EC9E40E268F9A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DD2EC9E40E268F9A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80061687FDB8A62C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80061687FDB8A62C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80061687FDB8A62C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80061687FDB8A62C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80061687FDB8A62C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80061687FDB8A62C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80061687FDB8A62C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s=80061687FDB8A62C


檢驗所無法上傳報告，必須要由『診所』上傳，且
要100%才能獲得補助？

檢驗所升級2.0條件，是否必須達100%上傳率，才
能升級2.0嗎，如果不想要這個補助，檢驗所還可以升
級2.0嗎？

問題與說明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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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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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
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
資訊方案(含上傳格式)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1.0
作業說明及健保卡存放

就醫識別碼專區-健保卡資料
上傳格式2.0作業說明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
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

全民健康保險法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264416706E2EF4DA&topn=5FE8C9FEAE863B46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264416706E2EF4DA&topn=5FE8C9FEAE863B46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264416706E2EF4DA&topn=5FE8C9FEAE863B46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264416706E2EF4DA&topn=5FE8C9FEAE863B4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6000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6002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60001

